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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962121 物业服务热线服务项目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57584684020256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金山区物业管理事务中心

地址：石化二村 277 号

邮政编码：

电话：021-57931230

传真：

联系人：机构管理员

乙方：上海芃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海汇街 455 号 12 楼 1202

邮政编码：201512

电话：13661922703

传真：

联系人：韦永静

开户银行：上海农商银行金卫支行

账号：5013100049619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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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本着诚实守信、平等互利的原则，

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将“2026 年 962121 物业服务热线服务项目”（以下简称：962121 服

务热线）的工作职能委托乙方实施，现对相关事项约定如下：

一、甲方承担的职责

1、负责确定“962121 服务热线”的岗位设置、人员配置等要求。

2、根据甲方工作要求，部署安排“962121 服务热线”的年度工作，并对“962121 服

务热线”的日常工作进行经常性指导、检查。

3、会同乙方做好派遣人员的日常教育管理，并根据专业化、规范化要求，适时安排相

关岗位人员参加专业培训。

4、负责“962121 服务热线”必要的办公设施、工作设备的添置更新，并做好维修、养

护工作。

二、乙方承担的职责

（一）负责“962121 服务热线”正常运行工作

1、受理——“962121 服务热线”全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接听居民来电，工作人

员按热线工作流程进行操作。2、派单——“962121 服务热线”将受理的居民诉求按规定转

派给相关的责任实施单位（街镇城建中心、物业公司、小区管理处、应急中心）进行处置，

并做好登记、记录。

3、处置——安排并督促责任实施单位对“962121 服务热线”派单进行处理落实并反馈

结果。

4、回访——对各责任实施单位反馈的处理结果，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向居民了解和核

实有关情况，同时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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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督办——对“962121 服务热线”受理件进行全过程跟踪及督促，确保件件有落实，

事事有回音。

6、统计——运用信息技术，对“962121 服务热线”受理、处理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并

为甲方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真实反映本区物业服务状况。

7、协办——按照甲方要求，协助处理本区“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区网格化管理中

心等部门转派的事项。

8、其他事项——做好防汛防台、灾害性天气期间的应急值班以及上级部门、领导交办

的其他事项。

（二）配合甲方做好“962121 服务热线”的日常管理工作

1、按照甲方要求，做好“962121 服务热线”工作人员的选聘、基本业务知识培训等工

作，确保所派人员符合岗位基本工作要求。派遣人员的解聘或变动需征得甲方同意，以确保

队伍稳定、工作运转正常。甲方认为人员不能符合岗位要求，乙方保证及时更换。

2、健全“962121 服务热线”上班值班、工作考勤、保密纪律等内部各项规章制度。

3、按照工作考核标准，对“962121 服务热线”派遣人员工作进行每年一次考核。

4、加强对“962121 服务热线”派遣人员的教育管理，建立健全工作人员考核奖惩制度，

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5、按要求做好《962121 物业简讯》等信息简报的编辑、报送工作。

（三）关于“962121 服务热线”业务范围

“962121 服务热线”业务范围是指：全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受理居民来电，受理

全区居民物业诉求，受理范围包括直管公房、系统公房、售后公房和商品房。热线主要受理

四项业务：物业维修、政策咨询、服务投诉、重大事项报告。热线还受理处置通过物业百事

通信息平台发来的报修诉求，如物业企业在 15 分钟内没有主动响应，热线工作人员要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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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 24 小时在 30 分钟内电话督促物业企业进行响应，对未处置受理件进行后续跟踪处

置。

三、关于委托费用

1、甲方委托乙方按照配置 12 人要求，选派人员至“962121 服务热线”工作，保证日

常开通 2 个座席，如遇特殊情况按实际要求临时增加座席。

2、服务费按季度支付。

3、“962121 服务热线”工作岗位具有特殊性，专业性比较强，其工资收入参照区劳务

派遣制。

4、本年度委托费用（全年）： 1627287.02 元（大写: 壹佰陆拾贰万柒仟贰佰捌拾

柒元贰分 ）。

5、本合同费用为 2026 年度服务费用。

四、委托服务期限

本合同委托期限：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五、其他事项

1、本合同履行期间若发生异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并订立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

同具有同等效力。

2、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友好协商解决，

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金山人民法院起诉。有关解决双方争议的条款不因合同的终止而失效。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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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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